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210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均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合作事宜以后续签署

的相关协议、合同或文件为准；协议所涉及的合作均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

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之“1、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了在电化学储能领域与各方展开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加速电化学

储能市场拓展，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春科陆”）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分别与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浦兰钧”）、厦门海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海辰”）、上海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兰钧”）、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基”）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宜春科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6,387.6299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空港新区滨海六路 205 号 C 幢 A205 室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电池包、电池管理系统、

动力电池系统、大容量储能系统、风光电储能系统、仪器仪表、电容器、充电器、

充电桩、储能电子元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销售及售

后服务；新能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新能源的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车辆租赁、房产租赁、设备租赁；金属材料销售；工程技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1.76%股权，温州景锂商务服务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8.04%股权，温州瑞锂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 6.56%股权，温州卓瑞节能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股权，温州青衫

金属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64%股权。 

公司及宜春科陆与瑞浦兰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祖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643.274 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同翔）产业基地布塘中路 11 号 5#综合楼 201-1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制造；动力电池制造；其他未列明电池制造；其他通

用零部件制造；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不含须经前置审批许可的项目）；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

原动设备制造；其他未列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五金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其

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厦门海辰主要由厦门海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43.50%股权。 

公司及宜春科陆与厦门海辰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上海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兰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金鑫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浦卫公路 9855 号 1 幢 202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1%股权，温州辰杉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4.3%股权，上海万禄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9%股权，温州

富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7%股权。 

公司及宜春科陆与上海兰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渊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1,500 万元 

注册地址：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55 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储能集成系统、智能配用电自动化系统、智能输变电自

动化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池、锂电池及电池组

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分布式光伏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电

力行业进行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海基为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 

公司及宜春科陆与江苏海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宜春科陆（采购方）分别与瑞浦兰钧、厦门海辰、上海兰钧、江苏海基（以

下统称“供货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内容 



1、宜春科陆向供货方的采购意向如下： 

（1）向瑞浦兰钧 

电芯型号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总计 

280Ah3.2V 1GWh 1GWh 2GWh 4GWh 

（2）向厦门海辰 

电芯型号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总计 

280Ah3.2V 1GWh 1GWh 2GWh 4GWh 

（3）向上海兰钧 

电芯型号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总计 

280Ah3.2V 1GWh 1GWh 2GWh 4GWh 

（4）向江苏海基 

电芯型号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总计 

280Ah3.2V 1GWh 1GWh 2GWh 4GWh 

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上述采购意向为基础，宜春科陆与供

货方针对每个项目分别签订具体合作协议以及相关文件。 

2、结合各自优势，宜春科陆与供货方在电化学储能领域展开合作。宜春科陆

负责电化学储能系统集成、国内外项目获取、市场开发、项目执行等工作，供货

方负责提供锂离子电池单体、电池模组或电池包（后统称电池产品）。 

3、宜春科陆负责满足项目需求的储能系统整体方案制定，集成或研制 BMS、

PCS、变压器、集装箱等产品，形成成套解决方案，供货方负责提供符合相关要求

的电池产品。 

（二）价格和数量 

1、经过宜春科陆与供货方协商一致，在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内，在国家政策、

市场、原材料无变动或与同行业内其他厂商提供产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时，供货

方提供的电池单体（含供货方在战略合作协议生效期内新研发的电池产品）采用



约定价格，以实际盖章报价单为准。如因国家政策、市场变动、原材料等因素导

致价格变动或与同行业内其他厂商提供产品相比不具有价格优势时，宜春科陆与

供货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就价格进行调整。 

2、宜春科陆在战略合作协议期内拟向供货方的电芯采购量另行协商（以实际

开票数量为准）。宜春科陆配合供货方完成电芯的研发认证等相关工作。研发费

用、认证费用及后续的认证维护费用由供货方承担。 

（三）其他约定 

1、对宜春科陆开发项目的采购需求，供货方应提供最优先的供货权，确保供

货周期满足项目的要求。 

2、涉及具体项目投资和合作事项，宜春科陆与供货方依据战略合作协议原则，

结合项目具体实际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明确宜春科陆、供货方在该项目中的

权利和义务。 

3、涉及项目开发工作中的具体事项，宜春科陆与供货方签署的会议纪要、备

忘录原件等书面文件，均作为宜春科陆与供货方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宜春科陆与供货方应严格按约定执行。 

4、战略合作协议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 3 年，期满后宜春科陆、供货方可按照

真实意愿续签合作协议。 

5、战略合作协议自宜春科陆、供货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6、战略合作协议为宜春科陆、供货方合作的意向性协议，除适用法律条款、

协议有效期、生效条款及本条对宜春科陆、供货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外，其他条款

为宜春科陆、供货方下一步签订具体合作协议的谈判基础，具体项目合作以项目

具体合作协议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春科陆分别与瑞浦兰钧、厦门海辰、上海兰钧、江苏

海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全方位强化各方在储能领域的



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与各方建立和加强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为公司未来电芯长

期稳定供应提供有利保障，利于公司储能业务的长远发展。 

五、风险提示 

宜春科陆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具体合作事宜以后续

签署的相关协议、合同或文件为准；本次签署的协议所涉及的合作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截至目前进展情况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深圳市顺易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双方暂未就具体项目开展合作 

2、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以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1）2022 年 5 月 23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资本集团”）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

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深圳资本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

司 126,047,248 股股份（占协议签署日公司总股本的 8.95%）以人民币 6.64 元/股的

价格协议转让给美的集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选择权协

议>及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尚未完成过户。 

（2）因公司股东饶陆华先生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饶陆华持有的 136,523,474 股公司股票作价 752,244,341.74 元，交付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抵偿部分债务。2022 年 5 月 6 日，上述以股抵债事项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过户后，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 54,630,561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3.88%，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代“万向信托-星辰 37 号事务管理类单



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161,520,3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47%。 

（3）因执行案件需要，公司董事黄幼平女士所持公司 580 万股股份被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深圳市前海宏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胜出，该 580 万股股份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 

（4）2022 年 5 月 27 日，持有公司 161,520,328 股股份的股东万向信托股份公

司（代“万向信托-星辰 3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了 28,166,300 股公司股份，本次变动后，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代“万向信托-星辰

3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持有公司 133,354,0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9.47%。 

（5）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持有公司股份 133,354,02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9.47%）的股东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代“万向信托-星辰 37 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

金信托”）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含）14,083,4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该减

持计划已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

股东、董监高未来三个月内减持股份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宜春科陆分别与瑞浦兰钧、厦门海辰、上海兰钧、江苏海基签署的《战略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